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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6部分工作组第5次会议1 

韩国釜山, 2024 年 10 月 23 日 

粮农组织《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 

港口国措施协定》第六部分项下供资机制 

职权范围 

1 以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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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 

港口国措施协定》第六部分项下供资机制 

职权范围

I. 背景和范围

1. 粮农组织《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

定》（以下简称《协定》）第21条要求《协定》各缔约方（以下简称“缔约方”）直接

或通过粮农组织、联合国其他专门机构或其他相关国际组织或机构，包括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援助，以便：提高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

其中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为实施有效的港口国措施确定

法律依据和地位方面的能力；促进其参与相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宣传如何有效制定

和实施港口国措施；以及与相关国际机制合作，促进提供援助，帮助其加大制定和

实施港口国措施的力度。 

2. 《协定》第21条进一步要求各缔约方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供资机制，

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实施该协定。除其他事项外，供资机制应被具体用于：制定国家

和国际港口国措施；发展和提高各项能力，包括监测、管制和监督能力，以及在国

家和区域两级对港口管理、检验、执法和法律人员开展培训；与港口国措施相关的

监测、管制、监督和履约活动，包括获取技术和设备；以及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解决其因按《协定》采取行动而引发的争议。 

3. 供资机制应包含与设立援助基金相适应的捐款计划，以支持实现第17段提

到的援助目的，包括通过由粮农组织管理的项目和计划实现此类目标。 

II. 援助基金

4. 在《协定》第21条下设立援助基金，以协助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施该协

定。 

5. 援助基金将是《协定》第21条所述援助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其他援

助来源的补充。 

援助基金的管理 

6. 粮农组织应按照其《财务条例》及其他适用条例管理援助基金，并承担基

金的执行办公室职责。 

7. 粮农组织应确保其在会计、审计、内部监控和采购领域应用的各项标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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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程度上与国际上认可的各项标准相等同。 

8. 在管理援助基金时，粮农组织应借鉴其在管理其他援助基金尤其是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各项援助基金时所总结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9. 在本援助基金下，粮农组织应酌情与任何具有类似活动的协定实现互惠互

利，包括结合有关宣传和实施《实施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跨界

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性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的条款的协定》及1995年粮农组织《负

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活动。 

10. 按照《协定》第21条第6款成立的特设工作组将负责监督援助基金的实施，

并酌情定期向缔约方汇报实施进展和提出建议。 

捐款 

11. 粮农组织邀请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国家机

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以及自然人和法人向援助基金提供自愿财政捐款。此类

捐款可交存将由粮农组织设立和管理的信托基金，援助工作应按下述条款进行。 

12. 在援助基金框架内，依据与捐助方共同商定的项目和计划目标，自愿财政

捐款也可用于资助一个或多个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或特定区域实施《协定》

的具体项目和计划。 

援助的申请 

13. 任何单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均可向援助基金提出援助申请。援助申

请也可由适当的分区域或区域组织或协定应此类缔约方请求代表其提交。 

14.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援助申请应以其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官方信函的形式提

交。由适当的分区域或区域组织或协定代表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交援助申请时，应

同时提交该缔约方相关国家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确认该申请系代表其提交的官方

信函。 

15. 差旅援助申请应提交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助理总干事，并应在该援

助所涉会议或活动开始前至少一个月提出。其他类型活动的援助申请应在计划活动

开始前至少四个月提出。 

16. 援助申请应说明援助事项如何与《协定》的落实工作相关，并描述项目/支

出的预期结果及预计费用的分项明细。 

援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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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援助目的是为了根据《协定》第21条满足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各项要求：

(a) 增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缔约方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能力，以便根据《协定》条款和国际法律制定用于

实施有效港口国措施的法律依据。 

(b) 促进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缔约方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参加相关区域和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协定开展的有

关实施港口国措施的会议和活动。 

此类援助可包括向参加相关区域和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协定活动的代表，

包括技术专家提供差旅费等费用，还可酌情提供每日生活津贴。 

(c) 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缔约方参加相关全球性组织举行的关于港口国措施的会议提供差旅费

补助，还可酌情提供每日生活津贴。 

此类援助申请应详细说明相关会议与《协定》落实工作有何关系。 

(d) 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缔约方提供人力资源开发援助、技术援助和面向港口管理、检验、执

法和法律人员的培训。 

(e) 开展与港口国措施相关的监测、管制和监督及履约活动，包括获

取技术和设备。 

(f)促进交流有关《协定》实施的信息和经验。

(g) 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缔约方支付在按照《协定》第七部分条款和平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发

生的费用。 

审议援助申请、提供援助及相关条件 

18. 粮农组织应与各缔约方协商，设立一个由具备最高专业地位、独立和公正

的专家以个人身份组成的小组，负责审查援助申请，并就每项申请应获得的援助提

供建议。该小组还应包含两名来自缔约方的正式代表。这两名代表由特设工作组选

举产生，任期三年。其中一名代表应当是援助基金的捐助方。 

19. 应按收到援助请求的顺序对其加以审议，不得耽搁。

20. 若请求提供的援助与第17段第（b）和（c）分段所述的差旅费相关，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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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组织可以自行就申请做出决定，不必提交专家小组审议。用于此类援助的最高额

应为任何特定时期内可用资金额的60%。 

21. 应依据援助基金目的、《协定》的条款、提出请求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

援助需求及可用资金来审议申请和做出决定，并优先考虑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缔约方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援助应在公正的基础上提供。在审议申请时还

应评估当前是否存在任何可用的替代援助来源。与援助基金提供援助有关的所有决

定均应考虑援助基金的规模及其使用应具备成本效益的要求。 

22. 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助理总干事应在考虑第18段所述专家小组的

建议后作出关于由援助基金提供援助的决定，粮农组织应按照本职责范围第18段至

20段的规定，迅速提供援助。 

23. 申请人只能将援助基金提供的援助用于申请中所指明的目的。

24. 若申请人希望将此类援助用于申请书中所述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则申请

人应提交一份修订的援助申请。修订后申请的提交和审议应符合本职责范围的规

定。 

25. 若援助基金提供的援助未被申请人用于批准的用途，则申请人应尽快通知

粮农组织，并立即采取措施向粮农组织返还该援助资金。如不遵守这些要求，则将

影响其此后提交的任何援助申请的审批决定。 

26. 援助接受人应向粮农组织提供一份标准格式的报告，概述获批资金的目的

和成果。若未及时提供此报告，则将影响其此后提交的任何援助申请的审批决定。 

III. 报告

27. 粮农组织应向按照《协定》第21条第6款所设立的特设工作组举行的会议

提交援助基金活动报告，包括该基金的捐款收入和支出的财务报表。有关第3段和第

12段所述项目和计划的附加报告，应根据相关捐助方可能设定的任何具体汇报要

求予以提供。 

IV. 修订和审查

28. 若确有需要，特设工作组可就此职责范围提出修改建议。

29. 特设工作组应定期审查援助基金的活动，包括各个项目和计划，以评估和

评价按照本职责范围所提供援助的成效。 

V. 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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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粮农组织应在其网站上刊登有关援助基金的信息，包括项目和计划详

情、申请要求和程序、已提供的援助，以及其他相关网站的链接。粮农组织还应

探索如何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协定、多边捐助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来提高对

援助基金的捐款和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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